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６９

股票简称：西南证券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３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本快报所载

２０１０

年年度财务数据（母公司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最终结果以公司公告的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为准。

一、主要会计数据（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本期比上期增减

营业收入

１９３

，

５２０ ２０５

，

２８６ －５．７３％

营业利润

１０４

，

３５２ １２４

，

８２０ －１６．４０％

利润总额

１０４

，

５０７ １２７

，

２３３ －１７．８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８０

，

２０８ １００

，

７１６ －２０．３６％

项目

２０１０

年末

２００９

年末 本期比上期增减

总资产

２

，

２７５

，

７８０ １

，

４９７

，

０３４ ５２．０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１

，

１１２

，

２１６ ４６７

，

７６９ １３７．７７％

二、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本期比上期增减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３９ ０．５４ －２７．７８％

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３．３８ ２．５１ ３４．６６％

项目

２０１０

年末

２００９

年末 本期比上期增减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１２％ ２２％

减少

１０

个百分点

注：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完成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

５９９

，

９９７．１０

万元，增加股本

４．１９

亿股。上

述指标均已按照中国证监会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９

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

的计算及披露（

２０１０

年修订）》的规定加权平均计算。

三、业绩下降主要原因

２０１０

年国内证券市场连续下挫，公司证券投资业务盈利水平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随着市场交易量、佣

金率大幅下滑，公司经纪业务交易量虽然同比有增加，但营业收入也出现了一定幅度的下降；公司投资银行

业务积极进取，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增长。

四、备查文件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业绩快报原件。

特此公告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一月十日

股票代码：

600600

股票简称：青岛啤酒 编号：临

2011-001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临时会议（以下简称

"

会议

"

）于

2011

年

1

月

10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11

人，实际出席董事

10

人，公司非执行

董事唐骏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会议，亦未委托其他董事代为行使表决权。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和《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一、会议通报了如下事项：

1

、 接受公司副总裁兼营销中心总裁严旭女士因个人原因辞去其所任职务；

2

、 公司将聘任严旭女士担任高级营销顾问；

3

、 由公司总裁孙明波先生兼任公司营销中心总裁。

公司董事会对严旭女士加盟青啤十二年来，带领营销团队积极开拓国内和国际市场，全力推进

青啤市场整合及

"1+3"

产品品牌整合和卓有成效的体育营销等市场推广活动所做出的重要贡献表示

充分肯定，对严旭女士锐意进取、拼搏奉献并取得卓越的成绩表示衷心感谢。

二、根据公司总裁提名，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管人员的议案，聘任王瑞永先生为

公司营销中心常务副总裁（简历附后），其任期自董事会聘任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公

司独立董事对以上聘任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本议案赞成：

10

票，弃权：

1

票。

董事会相信，公司管理团队和全体员工将在过去成功的市场开拓和发展的基础上，继续努力拼搏，

不断创新，持续扩大国内外市场份额，保持青啤的市场领先地位。

附件：王瑞永先生简历

王瑞永先生，

1965

年出生，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现任本公司营销中心

总裁助理兼上海青岛啤酒华东营销有限公司总经理、山东省区总经理。

王瑞永先生曾任青岛崂山啤酒厂酿造车间主任、厂长助理、副厂长等职，并自

2000

年始在本公司

控股子公司历任青岛啤酒

(

徐州

)

彭城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北京五星青岛啤酒有限公司总经理等职，在啤

酒企业生产、营销及市场推广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

特此公告。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一月十日

证券代码：

600436

证券简称：片仔癀 公告编号：

2011-001

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

O

一一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的情况，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本次会议

"

）于

2011

年

01

月

10

日（星期一）上午九点在公司科技综合楼

24

楼会议室召开，出席大会的股东和股东授权

代表共有

6

人，代表股份数为

83,557,81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9.68%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和北京市中瑞律师事务所许军利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董事陈金城先生因公出差未能参加本次会

议。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长冯忠铭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和股东授权代表对本次会议提案进行了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

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公司经营范围变更暨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的议案》。

同意

83,557,814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本公司聘请的北京市中瑞律师事务所许军利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 并出具了

《北京市中瑞律师事务所关于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

书》，许军利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

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若干规定》、公司现行章程及其他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三、备查文件：

1

、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中瑞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0

一一年元月十日

北京市中瑞律师事务所

关于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中瑞证字

[2011]PZH-01

号

致：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瑞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

"

本所

"

）接受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

司

"

）的委托，指派许军利律师出席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

"

本次股东大会

"

），并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

《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

"

《股东

大会规则》

"

）、《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

"

《若干规定》

"

）、公司现行

章程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等有关事宜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仅依据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及本所对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理解发表法律意见。

本所已经对公司提供的与本次股东大会有关的文件、资料及证言进行审查判断，并据此出具法律

意见。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大会公告的法定文件， 随公司其他公告文件一并予以公

告。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及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提供的文件和有关事

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书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于

2010

年

12

月

24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本次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01

月

10

日在公司科技综合楼二十

四楼会议室举行，并由公司董事长冯忠铭主持。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方式召开，实际召开的时间、地点

与公告一致。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需要股权登记日后

3

日内再次公告股东大会通知的情况。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若干规定》、公司

现行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6

人， 均为

2011

年

01

月

04

日

15

：

00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或其授权代表，代表股份

83557814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140,000,000

股

的

59.68%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律师等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经本所律师审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符合《公司法》、《股

东大会规则》、《若干规定》、公司现行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

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

三、关于新提案的提出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没有股东提出新提案。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就通知中列明的审议事项《公司经营范围变更暨〈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的议案》

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在会议现场进行了表决，同意股份

83557814

股。该议案为特别决议，经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若干规定》、公司现行章

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不存在应当向社会公众股股东提供网络投票系统的情况。

六、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

员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若干规定》、公司现行章程及其

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北京市中瑞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

许军利

二〇一一年一月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５９

证券简称：辽通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３

辽宁华锦通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预计的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９７．７３％ －１００％

盈利：

２０７３５

万元

盈利：

40000

万元

-41500

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公司石化装置经三季度大修重整之后， 解决了上半年装置新建存在的开车不稳定运行因素，第

四季度运行状况良好，且石化产品市场价格稳定增长，公司石化装置效益良好；四季度公司化肥产品市

场价格也好于前三个季度，新疆阿克苏化肥和锦西天然气化肥装置运行稳定，使公司四季度业绩大幅

增长。

注：上年同期利润数为

１９６１３

万元，由于合并了辽河富腾热电有限公司后变成了

２０７３５

万元。

辽宁华锦通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０

日

证券代码：

002200

证券简称：绿大地 公告编号：

2011－001

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2011

年

1

月

7

日以通讯传真方式召开，公司已于

2010

年

12

月

31

日以书面及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了会议通知。本次会议

应参加表决董事

6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6

名，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符合《公司

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公司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名委员会提名李鹏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任期至本届董事会

届满，上述董事会候选人选举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提名董事候选人当选后，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

不超过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表决结果：

6

票赞成，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独立董事对提名董事候选人的独立意见为：

经审阅李鹏先生的履历等材料，未发现其中有《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亦未有被

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条件，能够胜

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提名李鹏先生为公司董事的程序符合国

家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推荐李鹏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同意董事会将

提名的董事候选人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鉴于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的工作安排， 经双方协商一致，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不再担任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为保证公司

2010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工作的顺利开展，并与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协商一致，拟聘请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0

年度审计机构，聘期为一年，审计费用为

50

万元。

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6

年，并于

2004

年取得了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审计资格。目

前该公司执业人员

800

余人，其中注册会计师

300

余人，注册资本

500

万元，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首体

南路

22

号国兴大厦

4

层，法定代表人：田雍。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等具体事宜另行通知。

表决结果：

6

票赞成，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独立董事关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意见为：

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具有证券业从业资格，具有多年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能

够满足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审计工作要求， 同意聘请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审计

机构，同意将《关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非独立董事报酬的议案》

公司现行的非独立董事报酬方案为

200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具体方案为：

"

在公司担任除董事

以外职务的董事，按其所任职务、绩效等享受相应的薪酬待遇；非在公司担任除董事以外职务的董事，不在公

司领取薪酬，发放

0.5

万元

/

年（含税）的董事津贴。

公司董事为履行其董事职责所发生的费用由公司承担。

"

根据目前上市公司董事报酬市场状况和公司的实际情况，以及体现董事对公司的价值和所作出的贡献，

经公司董事会决议通过， 拟将非在公司担任除董事以外职务、 不在公司领取薪酬董事的报酬由

0.5

万元

/

年

（含税）调整为

5

万元

/

年（含税）。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等具体事宜另行通知。

表决结果：

6

票赞成，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独立董事关于调整公司非独立董事报酬的独立意见为：

作为绿大地的独立董事，我们认为，本次公司董事会审议的《关于调整公司非独立董事报酬的议案》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上市公司董事报酬市场情况及其实际履职情况，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一月十一日

董事候选人简历：

李鹏，男，

1971

年

2

月生，大专学历，曾就职于成都发动机公司、深圳东煜鞋业有限公司、深圳聚友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

2005

年

7

月至

2007

年

4

月任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经理；

2007

年

5

月至

2009

年

10

月任深圳聚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家具采供部经理；

2009

年

11

月进入公司，曾任公司内审负责人，现任公司财

务总监。

李鹏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也未

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002196

证券简称：方正电机 公告编号：

2011-001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1

月

10

日

13

：

00

在公司二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代理人）共计

20

人，共计

49,471,725

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

64.12%

。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敏先生主持会议。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

师出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各议案的审议及表决情况如下：

（一）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股数为

49,471,725

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

100%

；弃权股数为

0

股；反对股数

为

0

股。

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年产

30

万台电动汽车驱动电机项目》的议案。

（二）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股数为

49,471,725

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

100%

；弃权股数为

0

股；反对股数

为

0

股。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吴玲芳作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蒋政村、张琦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和方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002244

证券简称：滨江集团 公告编号：

2011－001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1

月

5

日以专人送达、传真形式发出，会议于

2011

年

1

月

10

日在杭州市庆春东路

38

号公司会议室举行，会议由

公司董事长戚金兴先生主持，应出席会议董事

7

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7

人。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书面表决的方式，审议并表决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投资设立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详情请见公司

2011-002

号公告《对外投资公告》。

特此公告。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一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244

证券简称：滨江集团 公告编号：

2011－002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1

、为进一步整合资源、更好地开发上虞市城北

38-1

号地块，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公司

"

）与上虞市创恒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创恒实业

"

）签订《上虞市城北

38-1

号地块项目合作

协议书》，双方将共同出资设立一家项目公司上虞滨江置业有限公司作为上虞市城北

38-1

号地块的开发主

体。

2

、为进一步整合资源、更好地开发金华市湖海塘区块（

2010

）

23

号地块，公司将投资设立一家项目公司

金华金色蓝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作为金华市湖海塘区块（

2010

）

23

号地块的开发主体。

上述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对外投资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投资设立上虞滨江置业有限公司

（一）投资主体介绍

项目公司的投资主体为公司和创恒实业，创恒实业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创恒实业的具体情况如下：住所：上虞市章镇镇赤岘村；法定代表人：张荣根；注册资本：

1800

万元；经

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项目投资；建筑材料、金属材料、机电设备、五金、轻纺原料、日用

百货的销售。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

、项目公司名称（暂定）：上虞滨江置业有限公司（以工商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

2

、项目公司的注册资本为

5,000

万元人民币，其中，公司以现金方式出资

3,500

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

本的

70%

，创恒实业以现金方式出资

1,500

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30%

。

3

、项目公司的组织机构：项目公司不设董事会，设执行董事

1

人，由公司向项目公司股东会推荐的董事

候选人担任，执行董事为项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项目公司不设监事会，设监事

1

人，由创恒实业向项目公

司股东会推荐。

三、关于投资设立金华金色蓝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一）投资主体介绍

项目公司的投资主体为公司，无其他投资主体，公司持有项目公司

100％

的股权。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

、项目公司名称（暂定）：金华金色蓝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工商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

2

、项目公司的注册资本为

55,000

万元人民币，公司出资

55,000

万元。项目公司不设董事会，设执行董

事

1

人，由朱慧明先生担任，执行董事为项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项目公司不设监事会，设监事

1

人，由沈伟

东先生担任。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有利于进一步整合资源、 更好地开发上虞市城北

38-1

号地块和金华市湖海塘区块

（

2010

）

23

号地块。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2

、《上虞市城北

38-1

号地块项目合作协议书》。

特此公告。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一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0390

证券简称：金瑞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11-002

金瑞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金瑞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1

月

5

日由专人送达、电子邮件及传真的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1

年

1

月

10

日上午

11

：

00

在学术楼六楼七会议室召

开。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9

人，公司全体监事及高管列席了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晓梅女士召集

和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是合法、有效的。本次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饶育蕾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同意选举独立董事饶育蕾女士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委员。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赞成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

100%

。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饶育蕾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同意选举独立董事饶育蕾女士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赞成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

100%

。

三、审议通过《关于选举饶育蕾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同意选举独立董事饶育蕾女士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赞成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

100%

。

四、审议通过《关于选举饶育蕾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同意选举独立董事饶育蕾女士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赞成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

100%

。

特此公告。

金瑞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一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0390

证券简称：金瑞科技 编号：临

2011-001

金瑞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重要内容提示：

1．

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1

月

10

日上午

9

：

00

在公司学术交流中心六楼七会议室

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王晓梅主持，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1

名，代表股份

66,164,16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1.34%

，公司董事及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湖南启元律师

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选举饶育蕾女士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饶育蕾女士个人简历详见附件一：《独立董事

简介》。

该项议案

66,164,167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四、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邹棒律师、廖青云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五、备查文件目录

1

、金瑞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以上文件备置于公司办公地点以供股东查阅。

金瑞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一月十一日

附件一

独立董事简介

饶育蕾，女，

1964

年生，农工党员，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曾任中南大学商学院金融系主任；现任中南

大学商学院教授、金融创新研究中心主任，舒泰神（北京）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益商小额贷款公

司和上海纳尔数码喷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长沙矿冶研究院及实

际控制人五矿集团公司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股票简称：武钢股份 公司债简称：

07

武钢债 临

2011-001

股票代码：

600005

公司债代码：

126005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1

月

5

日以书面和电邮形式发出了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

次会议的通知，并于

2011

年

1

月

10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11

人，实到董事

11

人，到会人数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邓崎琳先生主持，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高管

人员变动的议案》：

公司总经理王岭先生因年龄原因，请求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董事会一致同意公司董事彭辰先

生担任总经理职务。彭辰先生简历附后。

公司副总经理邹继新先生因工作变动，请求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王岭先生在担任公司总经理期间，为公司的生产经营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此表示感谢！

表决结果：赞成票

11

票 反对票

0

票 弃权票

0

票

彭辰先生简历：

彭辰：正高职高级会计师，研究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农业经济专业和工业经济专业硕士研究生、

博士研究生毕业。

1998

年

11

月至

2000

年

7

月任武钢财务部部长，

2000

年

7

月至

2001

年

9

月任武钢

总会计师兼财务部部长，

2001

年

9

月至

2002

年

2

月任武钢总会计师，

2002

年

2

月至

2002

年

9

月任武

钢总会计师兼财务委派管理中心主任，

2002

年

9

月至

2008

年

6

月任武钢副总经理兼总会计师、 财务

委派管理中心主任，

2008

年

6

月至

2010

年

11

月任武钢副总经理兼总会计师，

2010

年

11

月任武钢党

委常委、副总经理兼总会计师，

2010

年

12

月任武钢党委常委。公司第二、三、四、五届董事会董事。

特此公告。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002474

证券简称：榕基软件 公告编号：

2011-001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发生。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情况

（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1

月

10

日下午

13:00

（

2

）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三楼会议室

（

3

）表决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

5

）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常务副总裁侯伟先生

（

6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

2

、会议出席情况

（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51

人，持有公司股份总计

77,807,832

股，占公司总股本

103,700,000

股的

75.0317%

，每一股份代表一票表决权。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共

15

人，代表股份

77,700,100

股，占公司现有股份总数的

74.9278%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或股东

代理人）共

36

人，代表股份

107,732

股，占公司现有股份总数的

0.1039%

。

（

2

）会议对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进行了审议和表决。

（

3

）公司

8

名董事、

3

名监事出席会议，

6

名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公司聘请的律师、保荐

机构代表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与会股东审议，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决

议：

(

一

)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77,803,63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6%

；反对

1,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4%

；弃权

2,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0%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为：同意

103,532

股，占参

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1014%

；反对

1,900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7636%

；弃权

2,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2.1349%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连莲女士、苗丁先生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印章的《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一月十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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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1

月

11

日 星期二


